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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醫療不應分貧賤富貴 
 
政府推出《醫療改革文件》進行第一階段諮詢，本人已於 2008 年 3 月 25 日以電郵方式遞交

了頗詳盡的意見書。在這三個月諮詢期內，所見所聞，使我多了一些新的感受，故再執筆表

達。 
 
香港公營醫療提供廉宜服務，讓經濟較緊絀人士有所倚靠，可惜礙於管理和資源問題，病人

的治療進度極緩慢。如選擇私營醫療，診治雖可較適時，但花費卻難以控制，易把病人變窮

人。正因如此，不少人會購買醫療保險，以防因病而致經濟崩潰。 
 
可是，醫療保險卻會導致「病人濫用」、「醫生濫收費用」和「醫生濫施治療」等道德風險問

題。最終令醫療通脹不斷惡化，醫療保費持續攀升，結果「醫療」繼被商品化後，進而演變

成奢侈品。當醫療通脹和醫療奢侈品化的情況繼續加劇，一批又一批的原私營系統病人便逐

漸轉往公營求診，令輪候的時間不能改善，反之更糟！ 
 
衣食住行，應可讓市民各自選取大眾化或豪華的消費。可是，我們真的要接受醫療商品化嗎？

醫療是政府對市民的基本責任嗎？其實，英國給了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英國的醫療全屬政

府營辦，市民一般只繳象徵費用便可獲得適時的治療，故根本毋須為國土內的醫療開支購買

保險。英國沒有把醫療商品化，市民沒醫療保險也不用擔憂病人變窮人。不過、英國的稅賦

比香港重。 
 
自政府推出《醫療改革文件》，市民討論的參與性只屬一般，但有機會從或可落實政策中謀得

商益的團體卻積極得多。政府清楚知道，在提出的強制醫療保險，會出現「濫用濫收」問題，

於是有打算設置「病人分擔費用」和「醫療收費參考表」的反道德風險工具，以收阻嚇和阻

截之效。可惜，我認為只要醫生提供回贈給病人，「分擔費用」的堡壘便告失守；至於，「收

費參考表」方面，醫生亦可透過「拖症」和「反覆治療」手段來化解。另外，收費參考表將

把私家醫生收費平均化，於是，在諮詢期內，不同利益位置的私家醫生組織群起保護私益。

原收費貴的，因恐怕若推行強制醫保會制訂收費參考表，故不贊成強醫保而反要求政府加強

力度和誘因來鼓勵市民購買自選醫保（可是，自選醫保的弊端比強制醫保更多和更差。）；至

於收費較低者，普通科門診可低至四、五十圓一次，原因大抵受聯盟保險公司壓價，這批醫

生希望有收費參考表，因可乘機加價。結果，整個醫療改革諮詢，就變成私營醫療系統和保

險業界爭奪商益的戰場。不過，屆時會「陣亡」的並不是該數批不同立場的「軍隊」，而是市

民！ 
 
政府在《醫療改革文件》中提及的「強化公共醫療安全網」範疇中，稱會研究「個人醫療費

用上限」，藉考慮家庭每年收入來為個人醫療費「封頂」，以擴大安全網來惠及中產，但只限

在公營醫療體系應用。本人暫且不談論其可行性和公平性，但此舉定必進一步加重公營醫療

的負擔，更與諮詢文件中提倡的「推動公私營醫療協作」之方向背道而馳。反之，「改革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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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安排」中較多著墨的強制醫療保險和集強制醫療保險加強制醫療儲蓄於一身的「康保計

劃」，便有把病人分流至私營系統的效果。不過，這便變成本人先前所述，把醫療商品化！ 
 
我不禁泛起一連串的疑問，政府認為需否把現時公營系統的病人輪候時間縮短嗎？縮短了的

輪候時間是否應讓病人不感到診治被延誤嗎？公營醫療收費應否定在普遍市民能夠承擔的水

平嗎？如果上述問題的答案全「是」，政府提出的醫療改革就應該希望可達到該批效果？如效

果可達，私營醫療還會有生存空間嗎？現在私營醫療，就是相當高程度有賴公營醫療的緩慢

應診而得以生存。倒過來說，如解決公私營醫療失衡是現時提出之醫療改革其中一項重要目

標的話，那末政府便不應改善公營醫療的輪候時間，或把醫療費提高以縮窄與私營系統的距

離。所以，公私營醫療根本就難於協作，除非市民接受醫療商品化，有錢有得醫，否則便要

承受延誤診治。政府一直自以為傲的安全網，根本不足以保護市民，它可讓市民就醫時省錢，

但它不會有助病人毋須長久等候！其實，本人在 3 月 25 日遞交的意見書中，早就質疑公私營

醫療協作能否真的惠及市民！故本人的結論是，如以香港整體市民長遠利益而言，及徹底解

決醫療服務問題，實應仿傚英國，由政府營辦所有醫療服務。 
 
周局長在諮詢期內，有句說話經常放在嘴邊，叮囑市民要未雨綢謀，為自己的醫療早作準備。

本人每次聽到均是十分失望，因政府把醫療的責任推卸給市民！我認為提供醫療是政府的基

本責任，如同社會治安一樣。難道當治安變差，政府不應加強警力，而反要求市民光顧私人

保安和購買人身財物保險等等嗎？還有要說為幫助市民好好管理自身安全的財務需要，於是

又提議市民儲蓄「強警金」嗎？如增警力而令財政資源需求上升時，不就是從稅款著眼的嗎？ 
 
我明白很多人擔心若沒有私營而只得公營醫療，會很不安心，因為過往公營醫療出現了很多

過失。不過，我認為公營系統本身不應是一個問題，問題只是出於管理質素和資源是否不足。

然而，社會監察公營系統較易，如有錯誤行為，也較易被揭發；但私營的就難以干預，即使

鮮有醜行被識穿，也不應把私營被視為優於公營的管理啊！ 
 
歸根究底，若醫管局把管理質素提升至極限也感財政不敷，實可以加稅配合，畢竟所有輔助

融資方案均要市民付鈔，但以稅賦方式最為公平簡單。當然，最終是否要把私營系統剔除，

政府得有長遠策劃。整個私營體系被納入公營，阻力定必強大，我深信就算政府心底認同概

念，也絕沒勇氣提出。或許權宜之計，可把現時「白內障」的資助方式推廣至其他病症，不

過，其實這等做法一樣是窮人要等。然而，此類公營資助方式，稍可收主導市場之效，或可

因此而令醫療不會過度商品化、減慢病人變窮人的速度！ 
 
最後，本人要特別強調，窮人和富人的生命意義是不分輕重的，請真的尊重生命！閣下也是

醫生！ 
 

楊慶材      
保險代理     

2008 年 6 月 12 日 


